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52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5.22
一、本會第1251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「『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領實施計畫』94年度執行情形報告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有關「合理調整水價」之準備工作雖已完成，惟實質水價調整方案尚未經「水價評議委員會」依法定程序評議，本項工作仍請經濟部預為研擬各種不同假設條件之方案，循程序提該委員會討論評議，俾早日獲得社會共識。
(二)台灣河川因地理環境特殊，理想水庫位置原本稀少，復以近年來環境及生態保育意識高漲，於河川流域興建水庫已日趨困難，而台灣地區降雨豐枯懸殊，如無調蓄空間，供水的穩定及可靠度將大為降低；設置平地人工湖仍為今後可能的方向，請經濟部以水利主管機關之立場廣為調查研究，提出經濟可行的方案付之實施，俾利平衡供水需求。

(三)有關海淡廠的產水成本及能源消耗正日益降低，經濟部應本於「多元化水資源的經營管理」策略，積極規劃研議，使海淡水及回收再生水能成為台灣水資源供應之一環，以降低枯水期之供水壓力，並保障產業用水的安全。
(四)部分水資源開發計畫，雖因各種原因而進度落後，仍請經濟部積極設法排除各項非工程因素，加緊趕工，早日完成，以滿足各標的之用水需求。
(五)工業用水與民生用水之性質，包括水質及供水方式均不盡相同，請經濟部依據該兩項用水之不同特性，參酌日本工業及民生用水分開，並研訂相關法令規範管理工業用水之可行性，再依各區域可用水資源之總量，積極研究相關對策，另提報告報院核議。
(六)本計畫自92年核定推動迄今，已逾2年；期間，時空環境已有變化，請經濟部依實際用水需求及現階段各水資源開發計畫之推動情形，重新檢討修正本「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領實施計畫」，並於本(95)年底前報院核議。
三、「『強化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』辦理情形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

(二)強化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與財務計畫，將可提供客觀合理之效益評估結果，供決策參考，有助資源有效配置及提升預算效益，應積極推動與落實。
(三)未來各主辦機關提報新興公共建設計畫，或延續性計畫有重大變更、原假設參數等已失去合理性，需檢討修正計畫時，應編製周延、完整之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。

(四)各主管機關對於主辦機關提報之計畫，應就計畫效益進行實質審核，並提出具體審查意見，經建會亦將依據「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」等相關規定及參考主管機關意見辦理審查作業，若經評估經濟及財務效益不完整或不合理者，得不予審議或俟其補件後再議。

(五)有關各次類別公共建設計畫效益評估基本規範及適當之案例，請各次類別主辦機關提供，並請經建會參酌與會委員或機關代表意見，於95年底前再增、修訂作業手冊，俾更臻周延、完整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2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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